
附件 1

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和概算审批流程图

总投资 400 万

元以下

纳入部门财政

预算管理，不

需报县发展改

革部门立项

总投资 400（含 400 万元）-1000 万

元（不含 1000 万元）
总投资 1000 万元（含 1000 万）及以上

项目经县政府相关会议或专题会议、调研会

议等研究通过，或申请纳入县政府年度投资

计划/重点项目，列入相关方案、规划等

可无需编制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

究报告。需按程序报县自然资源部

门申请办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及选

址意见书等材料或取得县自然资源

部门出具的无需办理相关手续或同

意项目实施的复函，落实资金来源

（财政部门意见）

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（总投资不足

5000 万元的项目，项目建议书与可行性研究报告

可以合并报批）、取得自然资源部门的规划选址

正式函复意见、落实资金来源（财政部门意

见）。

经县政府相关工作会议同意，或申请纳入县政

府年度投资计划/重点项目等，或列入相关规

划、方案等

注：项目需经县政府相关会议或专题会议、调研会议等研究通过，或列入相关方案、规划，包含 1.县政府或经县政府

同意以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文件、项目计划批复或通知同意的项目；2.纳入年度财政预算、上级下达专项资金等

方式明确的项目；3.地方政府债券资金、涉农资金、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等整体项目计划（含子项目）已通过县政府常

务会议议同意的项目，其子项目可不需要再逐一重复提交会议通过；4.其他经县政府同意的情形。

项目单位按规定程序编制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。初步设计方案需经相关会议审

议。初步设计审批（查）通过后，项目单位依法委托具备相应能力的工程咨询

单位按相关规范编制项目概算，并向县发展改革部门提交完整的送审资料，县

发改局按程序进行初步设计概算审核。若项目概算符合县委、县政府“三重一

大”情形的，需报请县委、县政府同意。

提交完整资料，报县发展改革部门批复可行性研

究报告。如属于需批复项目建议书的情形，在批

复可行性研究报告前需按程序批复项目建议书。

县发展改革部门按程序批复概算


